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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更正本局前公告「115年度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

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」部分內容。

依據: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

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8條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3月17日局授都住寓字第11500471201號公告

辦理。

二、公告內容部分涉及年度之日期誤植為114年,與實際受理年

度(115年度)不符,予更正。

三、本次更正公告僅涉及年度文字誤植之修正,未涉及補助對象

、申請資格、補助項目、補助額度及審查標準等實質內容之

變更,原公告其餘內容未變,仍依原公告事項辦理,更正說

明如下:

(一)受理期間、(二)(摘略):「第2階段:115年5月18

日8時00分起至114年6月12日17時00分止…。」,更正為
「第2階段:…115年5月18日8時00分起至115年6月12日17

時00分止…。」。

(二)注意事項、(二)(摘略):「…可於115年5月11日8時

00分起至114年5月22日17時00分止…。」,更正為「…可
於115年5月11日8時00分起至115年5月22日17時00分止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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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更正後內容如下:

(一)補助對象:為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滿7年且已依公寓大廈

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,並於近4年

向公寓大廈所在地之區公所更新報備有案,且112、113及

114年未依本辦法獲得補助之公寓大廈。115年度以前依本

辦法補助之經費如經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(以下簡

稱住宅處)要求撤回者,未繳交前不得再申請本補助,已

申請補助者亦不予補助。

(二)申請及審查方式、補助方式、受補助優先順序及撥款程

序:

1、申請及審查方式:採二階段進行線上申請及文件上傳,

由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至台中樂居管家網站註冊會員後,

進行第1階段線上申請,審查結果將以公文及電子郵件

通知,通過者由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至台中樂居管家網站

進行第2階段文件上傳,第2階段之資料經住宅處初審符

合規定者,提送「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
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審查小組」審查。

2、補助方式及受補助優先順序:符合申請補助項目內容表

並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,依「115年臺中市公寓大廈

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評分基準表
」評分較高者優先予以補助,補助至不足補助一申請案

或經費用罄時為止。如經費不敷支應同樣評分之所有申

請案時,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;依序剩餘經費已不足

補助一申請案或經費用罄時,該案及排序(評分)在後

之申請案將不予以補助,未獲得補助案件予以退件。

3、撥款程序:審查通過之受補助案件,經住宅處以公文及

電子郵件通知限期繳交紙本之領據(含統一編號編配書

)及黏貼憑證(黏貼發票或收據),經住宅處收到資料

(領據及黏貼憑證)後,受補助案件將分批次撥款,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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